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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令約書
國科會１０ｌ．８．２２第３６７次學術會報修正

甲方︰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乙方： （機構名稱﹚

茲經雙方協議﹐乙方所提專題研究計畫﹐由甲方在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年度預算項

下予以補助﹐並議定條款如下﹐以為共同遵守︰

一﹑本次甲方補助乙方專題研究計畫共計件﹐補助經費共計新台幣︰

（大寫）億仟佰拾萬仟佰拾元整（請依照

甲方通知之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核定清單及補助費各期撥款明細表中所列核定之

總金額填具）’由甲方分期撥付乙方專戶存儲於國庫或其代理國庫機構核實動

支’不得移作他用﹐甲方得隨時查核經費動支情形。但已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學

校得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有關法今規定辦理。

二、計畫執行期滿三個月內﹐乙方應將各研究計畫原始憑證分類整理裝訂成冊並附

計畫申請書及經費核定清單’連同收支明細報告表函送甲方核銷。但經甲方徵得

審計部同意﹐原始憑證實施就地查核之機構﹐原始憑證得兔送核。原始憑證應貼

於粕存單﹐註明科目及用途﹐如有英文名詞﹐應附註中文﹐並經乙方機構首長及

有關人員如主辦會計、事務採購、財物驗收或保管暨計畫主持人等蓋章。各研究

計畫如有結餘及研究計晝經費專戶存儲所產生之孳息﹐應如數繳遠甲方之行政院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存戶內。但已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學校及實施國立社教機

構作業基金之機構﹐除本會另有規定應予繳回者外﹐得不繳回。

三、乙方應負責督促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含多年期計畫全程計畫）執行期滿三個月

內﹐依甲方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核定清單及有關規定﹐撰寫可供發表之研究成呆報

告﹐送甲方辦理結案。如係以調查法（如面訪、電話訪問、郵寄問卷等）進行之計

畫﹐乙方應將研究成果報告、資料讀我檔、空白問卷﹑過錄號碼簿（Ｃ０ＤＥＢ００【﹚﹑

電腦資料數據檔、資料欄位定義程式（ＳＡＳ﹑ＳＰＳＳ或其他統計程式﹚等及調查資料

檔案利用授權書各一份逕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

！Ｃ」。

四、乙方執行研究計畫辦理科研採購時﹐應依乙方內部作業規定及科學技術研究發

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乙方得依政府採購法及其他相關法今規定辦理招標、決標及驗收等採購程序。

甲方辦理科研採購監督事宜﹐於事後採柚樣選取若千案件以書面或實地查核方式

辦理﹐乙方應予配合‧

乙方有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第十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甲方得

核減補助金額或停止撥付經費；其情節重大者﹐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並追繳已

撥付之款項。

五﹑乙方執行研究計畫時﹐其有關之執行期間、經費分配、支用、核銷﹑變更及延

期等所有實質及程序之相關事宜﹐應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及其他相關法

今規定辦理。上開規定修正時﹐亦同。

六、乙方執行研究計畫所獲得之研發成果﹐除經認定歸屬甲方所有者外﹐全部歸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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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所有（詳見經費核定清單之成呆歸屬欄﹚﹐其專利申請、技術移轉、著作授權

及權益分配等相關事宜’由乙方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及其他相關法今規定辦理。

七、乙方、計畫主持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在未獲得甲方書面同意前﹐在利用研發成果
於商業用途時（包括但不限於產品﹨商品或服務之公開行銷、推廣或廣告文宣
等﹚﹐不得引用甲方之名稱、會徽或其他表徵；亦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表示甲方

與乙方或專屬被授權人有任何關連。如乙方、計畫主持人知悉專屬被授權人有違
反前開規定之情事﹐應立即為必要之處理並通知甲方。

研發成呆如獲准專利後﹐乙方、計畫主持人應要求專屬被授權人於應用研發成呆

所製造之授權產品或其包裝容器明確標示專利證書號數。

八、乙方同意其所繳交之報告（含期中進度報告及期末報告﹚，無償由甲方及其附屬

單位視需要自行或同意第三人不限地域、時間或次數﹐以任何方式利用’包括但

不限於重製、散布、傳送﹑發行或公開傳翰供檢索查詢。

九、乙方運用研發成果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逕行或依申請﹐要求乙方或
研發成果受讓人將研發成果授權第三人實施﹐或於必要時將研發成果收歸國有﹐
乙方或研發成果受讓人不得異議︰

（一）乙方、研發成果受讓人、專屬被授權人，於一定期間內無正當理由未有效

運用研發成呆者。

（二﹚乙方﹑研發成果受讓人﹑專屬被授權人﹐未能達到或符合環境保護、公共

安全及衛生之要求。

（三）為增進國家重大利益或維護國家安全。

十、甲方依前條規定行使該項權利’應先以書面通知乙方或研發成果受讓人、專屬

被授權人。乙方﹑研發成果受讓人及專屬被授權人應於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個

月內以書面答辯，除先行申明理由﹐經甲方准予展期者外﹐逾期不答辯或答辯理

由不成立者﹐甲方得逕予處理。乙方或研發成果受讓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就甲方

前項之決定﹐不得為任何權利之主張或損害之請求﹐並應配今權利之移轉或授權。

十一﹑乙方應於本合約生效後﹐依甲方指定之日期及指定之方式﹐就研發成果之產

生、管理及推廣運用情形’定期向甲方提出彙報。

十二、乙方執行研究計畫如有固定資產之添置’應由乙方財產管理人員驗收蓋章﹐

列入財產目錄﹐甲方得隨時柚查之。

十三、甲方補助乙方研究計畫內所購置之非消耗性設備﹐乙方同意於計畫完成後﹐

或因故無法繼績執行時﹐由甲方視實際需要﹐要求乙方撥借其他機構使用﹐

以兔閒置。

十四﹑乙方對甲方所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各項費用之核發，應依有關稅法規定才口繳或

辦理相關程序。

十五、計畫執行期間﹐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管理與維護實驗環境之衛生及安全之責﹐

如涉及人體試驗、採集人體檢體、人類胚胎、人類胚胎幹細胞、基因重組實

驗、基因轉殖田間試驗、危害性微生物或病毒實驗、動物實驗者﹐應確實督

導相關實驗操作人員遵守相關規定及做好安全防護措施﹐如因執行計畫而致

人員之生命﹑健康、財產上受侵害或使環境受衝擊時﹐乙方應負完全之責任﹐

與甲方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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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甲方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均以執行機構為對象﹐執行機構暨首長（或代表人）及

計畫主持人對所執行之專題研究計畫負有履行義務及保證之責任。如未能履

行本合約書規定者﹐甲方得停止撥款﹐並向乙方追遠已撥付之款項﹐亦得視

情況暫停乙方所有專題計畫申請案；如發現預期結果不能達成或研究工作不

能進行時﹐甲方得隨時通知乙方中止計畫﹐並向乙方收回未支用之款項。乙

方如發現計畫主持人有不能履行本合約之情事者，應即停止計畫經費之動

支﹐並繳回未支用之款項‧

十七﹑乙方未依本合約規定期限辦理經費結報或繳交研究成呆報告﹐經甲方催告仍

未完成辦理者﹐甲方得追繳該計畫一定比例管理費或於乙方之下期計畫撥款

項內將未結案之補助經費才口除’未來亦得視情形暫停對乙方之全部或一部補

助。經費結報或研究成果報告未合規定﹐經甲方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

亦同。

十八、乙方未能配合甲方獎、補助之執行與管理相關規定及本合約約定事項者’甲

方得視情節輕重酌予降低管理費之補助比率。

十九、乙方執行研究計畫應依科技資料保密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今規定與甲方之相關

要求處理。

二十﹑甲方處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時’乙方未能積極配合調查或有其他不當之處理

情事者﹐甲方得自次年度起減撥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管理費。甲方如發現乙

方有未依補助經費用途支用、虛報或浮報等情事﹐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十一、就本今約所生之爭議糾紛，經甲方同意後﹐得於臺北提付仲裁﹐依中華民

國仲裁法解決；如涉訟時’雙方均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國仲裁法解決；如涉訟時﹐雙方均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

二十二、本今約書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保存乙份﹐以資信守。

（簽章﹚甲方︰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簽章﹚代表人
••

••

（簽章﹚（請加蓋關防）乙方︰

孕

（簽章﹚代表人

日

（執行機構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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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專題研究計晝成呆報告撰寫格式
ｌ０ｌ年８月２２日本會第３６７次學術會報修正通過

一﹑說明

國科會基於學術公開之立場’鼓勵一般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發表其研究成果，但主持

人對於研究成果之內容應負完全責任。計畫內容及研究成果如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

權﹑違異現行醫藥衛生規範、影響公序良俗或政治社會安定等顧慮者﹐應事先通知國科會

不宜將所繳交之成呆報告蒐錄於學門成果報告彙編或公開查詢﹐以兔造成無謂之困擾。另

外﹐各學門在製作成果報告彙編時’將直接使用主持人提供的成果報告﹐因此主持人在繳

交報告之前﹐應對內容詳細校對﹐以確定其正確Ⅱ性。

成果報告繳交之期限及種類（期中進度報告及期末報告）﹐應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及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核定清單之規定辦理。至報告內容之篇幅﹐期中進度報告

以４至ｌ０頁為原則’並應忠實呈現截至繳交時之研究成果﹐期末報告不得少於ｌ０頁。

二、報告格式：依序為封面﹑目錄、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報告內容﹑參考文獻、計畫成呆自

評、可供推廣之研發成果資料表、附錄。

（一）報告封面：請至本會綱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Ｓｃ．ｇＯＶ．ｔｗ﹚線上製作（格式如附件一﹚。

（二）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三）報告內容︰包括前言、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等。

（四）計畫成果自評部分︰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

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償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並請至本會網站線上製作（格式如附件二）。

（五）頁碼編寫︰請對摘要及目錄部分用羅馬字Ｉ﹑Ⅱ、ＩＩＩ……標在每頁下方中央；報告內

容至附錄部分請以阿拉伯數字ｌ．２﹒３…．…順序標在每頁下方中央。

（六）附表及附圖可列在文中或參考文獻之後﹐各表、圖請說明內容。

（七）可供推廣之研發成果資料表︰

ｌ．研究計畫所產生之研發成呆﹐應至國科會科技研發成果資訊系統（ＳＴＲＩＫＥ系統﹐

ｈｔｔｐＳ︰∕／ｎＳｃｎｔ６６ｎＳｃ．ｇＯＶ．ｔｗ／ｓｔｒｉｋｅ／﹚填列研發成果資料表（如附件三﹚﹐循執行機構行政

程序’由研發成呆推廣單位（如技轉中心﹚線上繳交送出。

Ｚ每項研發成果填寫一份。

（八）芳該計畫已有論文發表者（須於論文致謝部分註明補助計畫編號）﹐得作為成果報告內

容或附錄﹐並請註明發表刊物名稱、卷期及出版日期。若有與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著作、

專利、技術報告、或學生畢業論文等，請在參考文獻內註明之。

（九）該計晝芳列屬「國際合作研究計畫」﹐應將雙方互訪及合作研究情況、共同研究成果及

是否持績雙方合作等﹐於報告中重點式敘明。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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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計畫中獲補助國外差旅費’出國進行移地研究、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或因執行國際今作研究

計晝至國外機構執行今作研究者﹐每次均須依規定分別撰寫出國心得報告（其中﹐出席國

際學術會議者須另附發表之論文全文或摘要﹐但受邀專題演講或擔任會議主持人者不在此．

限），並至本會綢站線上繳交電子檔﹐出國心得報告格式如附件四、五、六。

四﹑報告編排注意事項

G

（一）版面設定︰Ａ４紙，即長２９﹒７公分﹐寬２ｌ公分。

（二）格式︰中文打字規格為每行繕打（行間不另留間距﹚’英文打字規格為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ａｃｅ。

﹙三）字體︰以中英文撰寫均可。英文使用ＴｉｍｅＳＮｅｗＲｏｍａｎＦＯｎｔ﹐中文使用標楷體’字體

大小以ｌ２號為主。

2



••

□期中進度報告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晝

□期末報告

（計畫名稱﹚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ＮＳＣ－－－－－

執行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
••

計畫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附件一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夕卜研究報告

止
︿

份
••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年月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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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晝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呆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今評估。

4*

附件二

ｌ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今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

說明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因原他且

︿

•

••

, 以ｌ００字為限﹚

２．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中請專利等情形
••

論文︰□已發表□未發表之文稿□撰寫中□無

專利︰□已獲得□申請中□無

技轉：□已技轉□洽談中□無

其他：（以ｌ００字為限﹚

３﹒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呆之學術或應用償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償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５００字為限﹚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 —年╴月－日•

5

註︰本項研發成呆若尚未申請專利﹐請勿揭露可申請專利之主要內容。

亨

附件三

國科會補助計晝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計畫編號︰ 領域
••

研發成呆名稱

（中文﹚

（英文﹚

成呆歸屬機構
發明人

（創作人）

技術說明

（中文）

（２００﹣５００字）

（英文）

產業別

技御產品應用範圍

技術移轉可行可

效益

性及預期



附件四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晝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計畫名稱

出國人員

姓名

出國時間
年月日至

年月 日

一﹑移地研究過程

二、研究成果

三、建議

四、其他

(@

日期︰－年—月—日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出國地點

6



二、與會心得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晝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年月日
•

四、建議

一、參加會議經過

附件五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五、擋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他其︿
八

7

|I

計畫編號 NSC

計畫名稱

出國人員

姓名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會議時間
年月日至

年月日
會議地點

會議名稱

（中文）

（英文）

發表題目

（中文）

（英文）



註︰ｌ．若出國人員不只一位﹐應分列姓名。２．外國合作機構及主持人應寫全名。

一、國際合作研究過程（若不只一位研究人員出國﹐應敘明分工情況及個人角色﹚

二、研究成呆

三﹑心得與建議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晝國際今作研究計晝國外研究報告

日期︰－年—月—日！

︷
︿

件附

四、本項與國外今作研究之性質﹐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呆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請填寫）

五、其他：（本項國今計晝若有下列各項情況’但不以為限’請分項敘述說明﹚

（一）除了我方派員前往研究﹐是否有國外研究人員來台參與研究？若是﹐請補充
來台人員姓名、期間及其活動重點‧

（二﹚是否包括年輕研究人員（一般指博士生或博士後研究人員）之培育？
（三）雙方今作成呆﹐是否有與國外共同產生之期刊或會議論文已∕擬進行發表？

論文名稱（若已有﹚為何？

（四）雙方是否已∕將有申請共同專利或展開技術移轉之研發成果？若已進行﹐則擬
申請專利之國家或期間為何﹖

（五）未來雙方是否有持績合作之規劃？

i>
8

計畫編號 NSC

計畫名稱

出國人員

姓名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出國時間
年月日至

年月日
出國地點

合作國家
外國合作計

畫主持人英

文姓名

(FirStName)(LaStName)

外國今作

機構


